关于做好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课题申报立项工作的通知

闽教科规﹝2015﹞1号
各高等院校、各设区市、各县（市、区）教育科研管理部门、省直属学校：
根据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的有关规定，决定开展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课题申报立项工作。此次申报面向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及教科研机构教师。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课题类别
本年度课题分为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重点课题给予一定的科研经费资助。一般课题经费自筹。建议有条件的单位提供配套经费。
课题选择请参照《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课题指南》（简称《课题指南》）所提出的研究领域，结合具体的工作岗位、专业、院校和区域特点选择研究题目，鼓励申报反映国家、福建教育教学发展趋势的前瞻性、创新性课题。
二、申报要求
1．本年度立项课题研究时间为两年，研究周期从立项通知下发之日起算。
2．每个课题只能填报一个主持人，每个申报者只能申报1个课题，课题组成员不能同时参加2个以上我办课题；课题组成员的填报须征得本人同意，并承担相应的研究任务。填报人数不超过14人。鼓励跨单位跨学科组建课题组。
承担省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未结题者不得申报；已经获得省级课题立项者，不得以同一内容和题目申报。
3．申报者须具有高级（相当于副高级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仅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须请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推荐。
4．课题研究执行过程中，原则上不得中途更换课题主持人或改变课题名称、成果形式等主要内容。
5．申报者应如实填写申报材料，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凡在申请中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并查实后，取消个人三年申报资格；如已获准立项一律按撤销立项处理。
6．课题主持人均须为代表作（著作、论文）的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课题组核心成员须有公开发表的成果，无关成果不得列入课题研究成果。
7.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不论是公开出版或内部选用均需标明：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立项课题字样以及课题名称和立项批准号。没有注明或注明多家课题发布机构的成果不得列入课题研究成果。
8．不收取申报评审费。
三、申报程序与时间
1．本年度课题实行网上申报，课题申报者登陆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系统http://fjjyghb.eicp.net:8888/填报课题信息，提交前请确认所填报电子信息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并确保与报送纸质申请评审书内容一致；将确认申报后生成的课题编号填入《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课题立项申请评审书》（简称《申请评审书》）封面相应位置。请牢记课题编号，以便修改和查询使用。《设计论证活页》全文中不得出现申报者姓名与单位，若出现则取消评审资格。
2．课题申报实行二级管理制度。基础教育类和中等职业教育类课题申报纸质材料经所在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初审和所在地方教育科研主管部门复审后报送至我办；高等教育类课题申报纸质材料经所在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初审后报送至我办。
3．报送材料包括：①《申请评审书》（纸质）一式2份，由所在单位及当地教育科研管理部门盖章后寄我办；②《设计论证活页》）的电子文档模板从我办网站下载，填好后再复制进申报系统中相应位置并提交，无需上传；③集中申报的请科研管理部门填写《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课题立项申报汇总表》（简称《申报汇总表》）1份。
4.本年度课题受理申报截止时间为2015年5月10日，逾期不予受理。
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福州市五四路217号省电教大楼14层省教科所教育发展研究室 邮编：350003
联系人： 杨 清 连文达
联系电话：0591—87834693E-mail：fjjyghb@sohu.com
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